

上海银发〔2023〕158号

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

关于废止部分规范性文件的通知
各相关单位：
为加强金融法治建设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对现行有效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，现决定废止下列6件规范性文件：

一、关于印发《上海区域性票据交换范围内签发支票违规行为行政处罚实施细则》的通知（上海银发〔2005〕143号）

二、关于印发《上海市违规签发支票出票人名单发布、使用暂行规定》及《上海市违规签发支票出票人名单》（第一期)的通知（上海银发〔2006〕95号）

三、关于印发《上海市商业承兑汇票不良支付信息报告、发布、使用基本规定》的通知（上海银发〔2007〕257号）

四、关于进一步做好流通纪念币回笼工作的通知（上海银发〔2009〕101号）

五、关于印发《上海市新设银行业机构金融管理与服务指引》的通知（上海银发〔2011〕108号）

六、上海市人民政府反假货币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 上海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 上海市公安局关于印发《上海市区县反假货币工作综合治理考核评比办法》和《上海市区县反假货币工作综合治理考核评价细则》的通知（上海银发〔2015〕122号）

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
2023年12月13日

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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